招标公告
我部就以下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，采购资金已全部落实，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。
一、项目名称：气相色谱仪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项目编号：HCBY2024-C1249
三、项目概况：
	序号
	货物名称
	计量单位
	数量
	交货时间
	交货地点

	1
	气相色谱仪（具体配置情况详见第六章采购项目商务和技术要求）
	套
	1
	合同签订生效后3个月内交货，如需要办理进口免税，收到外贸信用证后3个月内交货，按照采购单位需求适时进行安装、调试。
	按采购单位要求运送至指定地点。

	说明
	1.投标供应商应当对所投包内所有产品和数量进行唯一报价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。
2.投标供应商应当保证所投产品为全新且未使用过的产品。
3.报价应当包含所有物资及数量的价格，包含设备制造、包装、保险及安装调试、运输、培训等一切费用。


1.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：否；
2.项目预算：/；
3.最高限价：40万元；
4.本项目确定1家供应商中标；
四、投标供应商资格条件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：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（二）国有企业；事业单位；军队单位；成立3年以上的非外资控股企业。
（三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。生产型企业的生产场经营地址或者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，非国有销售型企业的股东和管理人员（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）之间存在近亲属、相互占股等关联的，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。近亲属指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。
（四）投标人无不良信用记录。投标截止时间当天，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、军队采购网（www.plap.cn）查询，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及军队采购失信名单。
（五）特定资质： /。
[bookmark: _Toc4644]（六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。
五、招标文件申领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（一）申领时间：2025年1月14日至1月20日，每日上午9:00至11:30，下午14:00至17:00。
（二）申领地点：线上。
（三）申领方式：采取线上发售方式。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须先在《中国政府采购网》本项目的招标公告项下下载《报名登记表》并填写完成后，将《报名登记表》及报名资料发送至邮箱hcbyzxyb@163.com。邮件主题：项目名称+项目编号+公司名称；邮件内容：列明公司名称、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姓名及联系方式；邮件附件：需采用A4纸幅面，将报名材料加盖企业公章：按顺序制作成1个PDF格式文件，文件名称与主题一致，复印件扫描无效。报名材料审核通过后，联系人向供应商邮箱发送招标文件电子版；审核未通过的，联系人以邮件形式回复审核情况，供应商可在招标文件申领时间内重新提交材料。招标文件购买人对招标文件报名登记信息的正确性负责，因登记信息填写错误造成的后果由购买人自行承担。联系人不对邮件送达时间和邮寄过程中的遗失、毁损负责。（注：未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潜在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投标。）报名邮箱：hcbyzxyb@163.com；。
[bookmark: _Hlk118909162]（四）谈判文件售价：200元/份，售后不退。
六、投标开始和截止时间及地点、方式
（一）投标开始时间：2025年2月17日9时00分。
（二）投标截止时间：2025年2月17日9时30分。
（三）投标地点：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路57号华诚产业设计园。
（四）投标方式：由投标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现场提交投标文件，不接受邮寄等其他方式。
七、开标时间、地点
（一）开标时间：2025年2月17日9时30分。
（二）开标地点：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路57号华诚产业设计园。
[bookmark: _Toc8992]八、样品 
采购包(1 )：不需要提交样品 
[bookmark: _Toc6912]九、现场踏勘 
采购包(1 )：不需要现场踏勘 
[bookmark: _Toc7145]十、标前答疑会 
不需要标前答疑 
十一、本采购项目相关信息在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上发布。 
[bookmark: _Toc24000]十二、其他补充事宜 
申领招标文件时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1.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(军队单位不需要提供)；
2.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原件；
3.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，授权代表身份证和授权代表在投标前6个月内（不含投标当月）连续3个月由投标供应商缴纳社保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；
4.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的书面声明（事业单位、军队单位不需要提供）；
5.投标供应商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；
6.未被列入本公告第四条第（四）项明确的违法失信名单的承诺书并加盖公章。
十三、采购人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/  
办公电话：  /  
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
十四、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
名称: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姜湛宽、程育霞
电话：010-81123507/13301284012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路57号华诚博远设计产业园
电子邮箱：hcbyzxyb@163.com

采购代理机构：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2025年1月14日
